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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员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农 业 部 国家经济贸易

委员会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卫 生 部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文件 国认注

联[2003]15号 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农产品认证认可工作体系

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畜牧、渔业、农垦、农机化、乡镇企业

、饲料)厅(局、委、办)、经贸委、外经贸厅、卫生厅、环保

局、工商局、质技监局，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现将《关于建

立农产品认证认可工作体系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关于建立农产品认证

认可工作体系的实施意见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和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下，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建设的

迅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菜篮子”产

品的质量卫生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卫

生施行认证认可管理，是做好新阶段的“菜篮子”工作的一

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和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措施。根据《国务院关于新

阶段“菜篮子”工作的通知》(国发[2002]15号)和《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认证认可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2]11号)提出

的要求，现就建立农产品认证认可工作体系有关工作提出以

下实施意见。 一、建立农产品认证认可工作体系的指导思想

和目的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国务院确定的



统一规划、强化监管、规范市场、提高效能和与国际接轨的

认证认可工作原则，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管

理、监督、综合协调和各有关方面共同实施的工作机制下，

建立并完善我国农产品认证认可工作体系，提高农产品认证

评价的一致性和有效性，促进农产品等“菜篮子”产品的质

量卫生安全水平的提高，为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我国生态环境，扩大农产品出口创汇服务。 二、建立农

产品认证认可工作体系的工作重点 (一)建立统一、规范的农

产品认证认可体系。我国农产品认证要借鉴和引入工业产品

认证认可的经验和有关做法，统一认可制度、统一认可机构

、统一认可标准和认可程序，保证认可工作的公正、公开、

公平，加快农产品认证工作。 (二)实行统一的农产品认证机

构、认证咨询机构和认证培训机构的国家认可制度。按照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印发(认

证机构及认证培训、咨询机构审批登记与监督管理办法)的通

知》(国认可联[2002]21号)有关规定，从事农产品认证、认证

咨询和认证培训等业务的机构要办理审批和登记注册；农产

品认证机构应当取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的认

可机构的资质认可；对农产品认证培训机构、农产品认证人

员实施注册、备案制度。 (三)以与国际接轨为目标，结合我

国国情，建立国家农产品认证标准。以现阶段我国业已开展

了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等认

证为基础，统一、完善相关的认证标准体系，逐步使我国农

产品认证与国际通行的认证标准和认证形式接轨。 (四)制定

有利于社会监督和促进有序竞争的农产品认证标志(标识)管



理办法。通过认证标志，建立认证质量的可追溯制度，认证

机构要对其认证结果的有效性承担责任。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适时对直接食用的农产品实行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和出口

验证制度。 (五)加强对农产品认证机构、认证咨询机构与认

证培训机构的管理和监督检查。通过政策引导和加强监督管

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培育一批运作规范、社会信誉高、

符合国际通行规则要求的农产品认证机构。加强对境外相关

认证机构、认证咨询机构和有关代理机构以及独立检查员的

监督检查。 (六)在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中积极推

行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及认证。调动全

社会的积极性，通过认证帮助、指导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建立

并调整关键控制点限值，及时纠正偏差，保证产品的质量卫

生安全符合规定要求，提高企业的科学管理水平。 (七)推动

建立贯穿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储运、经销全过程的质

量卫生安全管理体系。在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经销企

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储存运输业、批发、零售

业等)中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促进农产品生产、加工、经销企业质

量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 三、建立农产品认证认可工作体系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开展农产品认证认可工作，要适应我

国农业、农村经济工作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推进农

业产业化进程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服务；要符合国家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的要求，为保护和改善我国生态环境服务；要通过

认证推动我国农产品出口创汇。 (二)要加快与农产品认证相

关的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有关技术法规的制、修订进程，

使各类认证标准层次分明，并具有可操作性。积极推进我国



有关农产品认证领域的国际间相互认可工作。 (三)发挥各种

农村经济组织和行业(产业)协会在农产品认证活动中的示范

和桥梁、纽带作用，坚持循序渐进、逐步推广的工作方针，

努力提高农产品质量，扩大出口创汇，真正使农民得到实惠

。 (四)利用WTO“绿箱”政策和借鉴国外做法，扶植具备条

件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积极发展有机农业，对获得有机

认证的生产、加工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 (五)农产品认

证认可工作体系的建立和实施，需要各有关部门相互支持，

形成合力。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要积极主动地为各

行业、地区开展农产品认证工作提供指导和服务；国务院各

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要积极运用认证结果作为“菜篮子

”产品质量卫生安全的监控手段。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促

进认证工作在农产品生产、加工、经销中的实施，共同培育

开放有序、监管有效的农产品认证市场。 (六)国家认证认可

监督管理委员会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有关农产品认证的监督

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对农产品认证机构及认证检测机构等

的有关要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